
      

     

附件四 非现场交易开通及变更申请                      客户编号：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本人/本机构作为     -     -XT     号《华润信托•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之委托人，拟：□开通    □停止非现场交易权

限，□变更预留电话或验证问题，请贵司办理。 

预留电话：                              

（以下验证问题及答案由委托人决定是否填写） 

验证问题 1：                           答案 1：                     

验证问题 2：                           答案 2：                     

特别风险提示： 

1、本人/本机构签署本《非现场交易开通及变更申请》后，将作为本信托计划的信托文件组成部分，并同时作为拟转

换认购的信托计划的信托文件的组成部分。 

2、我方知晓并理解信托合同中关于非现场交易的有关规定，愿意承担此交易方式所带来的风险。若因为非受托人原

因导致的信托合同信息外泄、证件被盗用、电话被盗用等，所产生的风险及后果由我方承担。受托人仅对委托人签字（签

章）进行表面一致性审核。在受托人已进行签字（签章）比对确认的情形下，即视为受托人已勤勉尽责的履行完毕核查义

务。 

3、我方停止非现场交易权限后，承诺不用非现场方式向贵司提交相关单证文件或发送业务办理指令。 

    4、在开通非现场交易权限之后，可通过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向受托人提交业务相关单证文件。但受托人有权拒绝确认委

托人通过非现场交易方式提交的业务相关单证文件，并有权要求委托人现场提交或签署任何关于办理业务的相关其它文件

和/或资料，如委托人未按受托人要求办理的，受托人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务。 

5、若委托人邮寄或传真至受托人处的业务相关单证文件违反信托文件的规定或有错误的，受托人有权要求委托人重新

邮寄或传真符合信托文件规定且正确的业务相关单证文件。 

6、受托人若能根据签字（签章）比对和/或预留认证的电话号码及验证问题确认通过非现场交易方式提交业务相关单

证文件的当事人为委托人的，则受托人受理委托人通过非现场交易方式提交的业务相关单证文件，但受截止时间、规模限

制等因素影响，受托人不保证委托人成功办理业务。若受托人认为无法判断通过非现场交易方式提交业务相关单证文件的

当事人是否为委托人的，受托人有权拒绝受理委托人通过非现场交易方式提交的业务相关单证文件，并要求委托人现场办

理相关业务。 

<以下无正文> 

委托人： 

自然人本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机构加盖公章并由有权签字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